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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09）民提字第 84 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

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王瑞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红团，女，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法

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 2 楼 909 号。 

委托代理人：郭卫芹，女，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职

员，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安路卓达玫瑰园 34 一 2 一 401 。被申请

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喜田，男，1947 年 6 月 2i 日出

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立信胡同 27 一 2 号。委托代理人：锥义

诚，吉林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绪军，男，济南舜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

理人，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七星河路 32 号 1 号楼 2 单元印 1 号。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家庄制药集团华盛制药有限公司，住所

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蔡东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红团，女，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法

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 2 楼 909 号、。 

委托代理人：李国聪，男，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职

员，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钟南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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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

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北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蔡东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红团，女，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

司法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 2 楼 909 号。 

一审被告：吉林省玉顺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

市珠江路 417 号。 

法定代表人：孙明海，董事长。 

申请再审人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欧意公

司）因与被申请人张喜田、二审上诉人石家庄制药集团华盛制药

有限公司(简称华盛公司)、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

公司(简称中奇公司)、一审被告吉林省玉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简称

玉顺堂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06年 11月 21 日作出的(2006)吉民三终字第 146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

2 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的共同

委托代理人李红团、欧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卫芹、华盛公司的

委托代理人李国聪、张喜田及其委托代理人侯绪军到庭参加诉讼。

经本院合法传唤，玉顺堂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2005 年 2 月，张喜田起诉至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简

称一审法院)称，本人是专利号为 00102701 . 8 、名称为“氨氯地

平对映体的拆分”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是制造左旋氨氯地

平新产品的方法专利。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和马来酸左旋氨氯地

平片新药由中奇公司研发，华盛公司生产了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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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欧意公司生产了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终端产品，

商品名“玄宁”) ，玉顺堂公司销售了侵权产品。请求判令：1、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在全国性医药媒

体上刊载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侵权的声

明；2、玉顺堂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3、中奇公司、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和玉顺堂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因本案发生的

鉴定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 年 2 月 21 日，张喜田申请了专利

号为 00 1 02701 . 8 、名称为“氨氯地平对映体的拆分”发明专利

（简称涉案专利）, 2003 年 1 月 29 日被授予专利权。涉案专利

公开了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由左旋氨氯地平可进一步制得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等下游产品。2001 年

6 月，案外人辉瑞研究与发展公司（简称辉瑞公司）被授予专利

号为 95 192238 . 6 、名称为“由阿罗地平的非对映体的酒石酸分

离其对映体”发明专利权（简称 238 专利）。上述两项专利均为

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专利，在此之前，我国国内没有制造左

旋氨氯地平的工业技术。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和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新药由中奇公

司研发，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原料药)由华盛公司生产，马来酸左

旋氨氯地平片(终端产品，商品名“玄宁”)由欧意公司生产并销售，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同属石家庄制药集团，各自为独

立法人。2004 年，石家庄制药集团在其网站对“玄宁”进行了宣

传。经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其药品审评中心相关网页，

国内生产的左旋氨氯地平产品为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生产的马

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 以及张喜田生产的苯磺酸左旋氨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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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及其片剂。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开号为

cN1609102A 、名称为“一种光学活性氨氯地平的拆分方法”发

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用以证明其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方法与

涉案专利方法不同。张喜田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该

说明书中记载的氨氯地平拆分方法进行试验检验。一审法院委托

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简称法源中心）进行鉴定，法源中

心出具检验报告称：“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采用发明专利

cN1609102A 说明书中公开最充分、且对映体过量最高的实施例 1 

中描述的氨氯地平药物生成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果与说明中的

表述在对映体过量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使用发明专利 CN1609102A 

提供的化学方法，本试验不能达到拆分氨氯地平的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1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次修正)》 

(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专利

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该

规定中所称的“新产品”，是指在专利产品之前，国内市场上没有

上市的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只有原告生产的苯磺酸左旋氨氯地

平及其片剂，以及欧意公司生产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

而原告产品的上市时间早于欧意公司产品。虽然辉瑞公司已在中

国被授予 238 专利，但其产品尚未在中国上市。另外，原告的左

旋氨氯地平产品于 2001 年 5 月被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认定为

2001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2001 年 6 月被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评为“九五”国家技术创新优秀项目奖，被告虽然认为原告的

产品不是新产品,但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反驳。因此,涉案专利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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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的制造方法专利。2 、左旋氨氯地平作为一种化合物，并

不能直接供消费者消费，其必须与马来酸、苯磺酸等经成盐工艺

成为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后，才真正成为

产品，因此，涉案专利能够延及至被告生产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

平及其片剂。3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的规定，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

明其制造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的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

法。经法源中心鉴定，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提供的专

利方法不能实现拆分氨氯地平的目的。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

意公司未能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应依法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4 、张喜田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玉顺堂

公司的侵权事实存在。据此，一审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 第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

1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停止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行

为。2 、对张喜田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 1000 元、

鉴定费 200000 元，由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负担。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 、涉案专利是

否是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 2 、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是否延及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开发和生产的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3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开发和生产被诉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方法是否与涉

案专利方法相同或等同；4、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

合法，鉴定结论是否正确，能否证明中奇公司、华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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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意公司侵权；5 、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6 、中奇公司的

研发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

其药品审评中心网页公布的有关“左旋氨氯地平”专利及法

律状态的检索结果，目前国内市场上只有涉案专利实施企业

吉林省天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风公司）生产的苯磺

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以及欧意公司生产的马来酸左旋

氨氯地平及其片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左旋氨氯地平药

品，辉瑞公司的左旋氨氯地平产品也未在中国上市。中奇公

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利用涉案专利

方法生产左旋氨氯地平之前，国内市场上已有其他企业生产

和销售同类药品。因此，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关

于涉案专利不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的主张缺乏事实和

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左旋氨氯地平作为一种化合物，

本身并不能成为直接供消费者消费的产品。涉案专利为左旋

氨氯地平的拆分方法 ,依照该方法不能直接得到产品，而左旋

氨氯地平化合物与马来酸、苯磺酸等经过成盐工艺成为马来

酸左旋氨氯地平、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后 ,才真正成为产品，

所以上述产品应为依照左旋氨氯地平的拆分方法直接获得

的产品。涉案专利能够延及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

生产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关于第三、四个焦点

问题。二审法院在二审中组织各方当事人以及鉴定人员到庭

对鉴定结论进行了质询。除程序问题外，中奇公司、华盛公

司、欧意公司还认为鉴定结论不科学，仅依照专利文件分离

不出左旋氨氯地平是正常的，除专利文献外 ,还有许多技术诀

窍和控制方法是专利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法源中心的答复意  



 7

见是：1 、法源中心具备药物方面的鉴定资质，中奇公司、华

盛公司、欧意公司在一审时曾请求北京市司法局撤销鉴定结

论，北京市司法局已书面答复异议不成立。2 、鉴定人员具备

相应的资格和专业能力，鉴定程序合法，送检材料已经过鉴定

部门检验，并且用辉瑞公司的专利方法已成功拆分出左旋氨氯

地平，说明设备状态稳定，人员操作正确。3 、关于中奇公司、

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提出的鉴定过程中仅使用 40ml 2 一丁酮

的问题。法源中心解释为笔误，并出示了原始试验记录，证明

当时加入的是 60 而 2 一丁酮。二审法院认为，l 、法源中心

是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并公布的具有法医、药理、药物

学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具有对药物、药理进行鉴定的资格，

相关鉴定人员均为药物学、药理学的专家，具备鉴定资格。2 、

鉴定程序虽存在一些瑕疵，但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在不影响

案件实体审理结果的前提下，可以在二审中采取措施对鉴定程

序存在的问题进行补正，如果经过补正可以认定鉴定结论的合

法性，则无需重新组织鉴定或发回重审，为此，二审法院组织

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和质疑：   (1)关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

时未通知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到庭。根据一审卷宗

记载，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在第一次选择鉴定机构

未果后，已给一审法院发函，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并不是一

审法院不通知其到庭。   (2)关于送检材料。送检材料是张喜

田购买的氨氯地平原料，由于该材料不是证据，不存在质证问

题。送检材料虽未经双方确认，但鉴定部门为确保试验的公正

性和科学性，已对送检材料进行了鉴定和确认，并且依照辉瑞

公司的专利方法成功制得左旋氨氯地平。   (3)关于申请回避

问题。  二审法院询问中奇公司、  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是否

申请鉴定人员回避，  但中奇公司、  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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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具体的回避意见，仅认为属于程序瑕疵。3 、关于鉴定结论。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认为不同的试验、不同的人以及

对搅拌速度、温度的控制等都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但未说

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实现氨氯地平的拆分，如何才能实现

氨氯地平的拆分。鉴定人员都是本领域的专家，显然具备相应的

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其按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提供

的专利方法不能实现拆分出左旋氨氯地平的目的，中奇公司、华

盛公司、欧意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

于涉案专利方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虽然涉案专利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部分无效，但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均已提起行

政诉讼。同时，欧意公司已经以张喜田和天风公司使用了与其相

同的方法生产左旋氨氯地平原料药及成品药为由，向河北省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与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

意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相矛盾，因此本案不宜中止审理。关

于第六个焦点问题。由于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同属石

家庄制药集团，中奇公司负责研发，华盛公司生产原料药，欧意

公司生产成品药，在生产左旋氨氯地平原料药以及成品药的过程

中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中奇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

持。 

二审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4000 元、鉴定费 21 0000 元，由中奇公司、

华盛公司、欧意公司负担。 

欧意公司不服该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法源中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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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检验报告错误，一、二审法院采信该检验报告不当。2 、欧意

公司提交了专利申请文件、备案工艺流程．、生产记录等证据，用

于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欧意公司还提交了现

场勘验申请，请求二审法院对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方法进行现场勘

验，证明其依照自有方法能够制得左旋氨氯地平，但二审法院不予

理睬，仅以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为依据，认定欧意公司依照自

有方法不能制得左旋氨氯地平，认定事实错误。3 、依照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1 记载的方法，得到的产品是“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

( S ）一（一）一氨氯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 d6 的（R ）一（+ ）一氨氯地平的 L 一酒石酸盐”，被诉侵权产

品与上述产品不同，涉案专利也不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二审

法院错误地以产品是否上市作为“新产品”的认定标准，并且在张

喜田尚未举证证明欧意公司也制造了上述产品的情况下，即要求欧

意公司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

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4 、欧意公司的产品制造方法与

涉案专利方法存在重要差异，属于不同的技术方案。二审法院将涉

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延及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亦属错

误。请求本院：1 、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 ) 长民

三初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以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 ）吉民三

终字第 146 号民事判决。2 、认定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

不侵犯涉案专利权。3 、判令张喜田承担鉴定费用以及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 

张喜田辩称，1 、法源中心是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具

有药物、药理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法源中心组织的鉴定人员都是

本领域的专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因此，原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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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信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并无不当。2 、依照涉案专利

方法制得的左旋氨氯地平为新产品，欧意公司应当承担证明

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经试验验

证，依照欧意公司提供的专利方法无法制得左旋氨氯地平，

因此，欧意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工欧意公司有关

其专利技术的实施需要技巧和诀窍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科

学根据。4 、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未经其许可，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研制、制造、销售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

及其片剂，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院审理查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有关涉案专利的事实  

涉案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1 为： " 1 、一种从混合

物中分离出氨氯地平的（R ）一（+ ）一和（S ）一（一）

一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下述反应，即在手性助

剂六氖代二甲基亚矾（DMSO 一 d6）或含 DMSO 一 d6 的有

机溶剂中，异构体的混合物同拆分手性试剂 D 一或 L 一酒

石酸反应，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S ）一（一）一氨氯

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R ) - 

( + ）一氨氯地平的 L 一酒石酸盐而分别沉淀，其中氨氯地

平与酒石酸的摩尔比约等于 0.25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记载：

“拆分氨氯地平的过程是，在手性助剂六氖代二甲基亚矾

（DMSO 一 d6 ）或含 DMSO 一 d6 的有机溶剂中分别溶解

氨氯地平和酒石酸，然后搅拌混合，氨氯地平同 D 一或 L 一

酒石酸反应，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 ( S ）一（一）一氨

氯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R ）

一 (+)一氨氯地平的 L 一酒石酸盐而分别沉淀，用于沉淀物的

分离方法有过滤、离心分离或移注。沉淀物的进一步处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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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R ）一（+ ）一氨氯地平或（S ）一（一）一氨氯

地平。除去沉淀物后的母液可以用 0 . 25 当量相反极性的酒

石酸（如首先用的是 L 一酒石酸，现在则用 D 一酒石酸）

处理，相反极性的氨氯地平及其酒石酸和 DMsO 一 d6 配合

物可生成沉淀。…  …  用于酒石酸盐重结晶的溶剂是醇类，

例如：甲醇。”涉案专利的说明书实施例 5 中还记载了由（S ）

一（一）一氨氯地平制造苯磺酸（S ）一（一）一氨氯地平

的方法。涉案专利中所称的“ ( S ）一（一）一氨氯地平”即

为左旋氨氯地平，" ( R ）一（+ ）一氨氯地平”即为右旋氨

氯地平。  

（二）有关辉瑞公司 238 专利的事实  

辉瑞公司于 1995 年 3 月 6 日申请 238 专利，2001 年

6 月 13 日被授予专利权，授权公告号为 CN1067055C 。其

说明书记载：“本发明提供了由其混合物中分离阿罗地平的

（R ）一（+ ）一及（S ) - （一）一异构体的方法，其中包

括将混合物与 L 一或 D 一酒石酸在含有足够量二甲基亚矾

的有机溶剂中反应，分别将（R ）一（+ ) - 阿罗地平的 L 一

酒石酸盐的 DMSO 溶剂化物或（S ）一（一）一阿罗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的 DMSO 溶剂化物沉淀。”“沉淀的 DMSO 溶

剂化物可用几种方法进一步处理。由有机溶剂中重结晶可得

到不含 DMSO 的阿罗地平酒石酸盐。可用碱进一步处理得到

游离的对映体纯的阿罗地平异构体。”238 专利中所称的阿罗

地平即为氨氯地平。  

（三）有关欧意公司申请专利的事实  

2003 年 12 月 5 日，欧意公司申请了专利号为 2003 101 

19335.7、名称为“一种光学活性氨氯地平的拆分方法”发明专利（简

称 335 专利），该专利申请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公开，公开号为

CN1069102A , 2005 年 12 月 14 日被授予专利权。335 专利授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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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权利要求 1 为：“一种（S ）一（一）一氨氯地平的制

造方法，其特征是将消旋氨氯地平和 L 一（+ ）一酒石酸

溶解于含有 2 一丁酮的有机溶剂中，反应产生（ s ）一（一）

一氨氯地平和 L 一（+ ）酒石酸盐的沉淀，经过过滤或离

心后，再采用乙醇、甲醇或异丙醇溶剂进行重结晶，得到上

述固体，然后加入二氯甲烷，用氢氧化钠溶液中和，得到（S ）

一（一）一氨氯地平。”335 专利的说明书中记载：“氨氯地

平是钙离子拮抗剂，临床用于治疗高血压和稳定型心绞痛。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氨氯地平主要为消旋体，…  …  其药理活

性主要成分是（S ）一（一）一氨氯地平。”“另一对映体（R ）

一（+ ) - 氨氯地平具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活性。…  …  制

备氨氯地平对映体的方法主要是拆分消旋氨氯地平。” 335 

专利的说明书实施例 1 中记载了一种具体的（S ）一（一）

一 氨 氯 地 平 的 制 造 方 法 ， 包 括 如 下 步 骤 ：“ 将 5 克

（ 0.012mol ）氨氯地平溶于 40m1 2 一丁酮中，加入溶有

1.0 克（0 . 0066mol ) L 一（+ ）一酒石酸的 60ml 2 一丁酮

溶液，室温搅拌反应 1 小时，析出沉淀，过滤，用少量 2 一

丁酮洗涤，得 2 . 1 克固体。将母液蒸馏回收 2 一丁酮，将

所得固体在乙醇中重结晶，得（S ）一（一）一氨氯地平 L 一

（+ ）一酒石酸盐 1 . 7 克。在 1 . 7 克（S ）一（一）一

氨氯地平 L 一（+ ）一酒石酸盐中，加入二氯甲烷 18ml , ZN 

氢氧化钠溶液 10ml ，搅拌反应 30 分钟，静置，分出有机

层，加入适量无水碳酸钠干燥，过滤，用少量二氯甲烷洗涤

滤饼，将滤液减压浓缩，加入适量正己烷，搅拌结晶，过滤，

真空干燥过夜，得（S ）一（一）一氨氯地平 1 . 2 克。利

用手性组 HPLC 测定其对映体过量值（ ee ）为 99 . 0 % ，

收率 48 ％。”  

（四）有关法源中心出具检验报告的事实  

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记载 :“本次试验检验人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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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分别对发明专利 CN1067055C 实施例 1 、4 、5 、8 和发

明专利 CN1609102A 实施例 1 所描述的氨氯地平药物生成化学反

应方法进行了重复试验，试验结果如下：l 、采用 CN1067055C 实

施例 l 、4 、5 、8 所描述氨氯地平药物生成方法，所得的试验结

果与其说明书中表述一致，证明检验人试验能力与原料试剂的可靠

性。2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采用发明专利 CN1609102A 说明书中

公开最充分，且对映体过量最高的实施例 1 描述的氨氯地平药物生

成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结果与其说明中的表述在对映体过量方面存

在重大差异，使用该发明专利 CN1609102A 提供的化学方法，本试

验不能达到拆分氨氯地平的目的。”检验报告中所称的发明专利

CN1609102A 即为欧意公司的 335 专利，发明专利 CN1067055C 

即为辉瑞公司的 238 专利。法源中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载明，该中

心的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

定、法医毒物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建筑工程司法鉴定、资产评估司法鉴定，但不包括知识产权司法鉴

定。 

2006 年 3 月 3 日，法源中心出具技术鉴定费收费发票一张，

发票载明的技术鉴定费金额为 200000 元。原审判决认定技术鉴定

费为 210000 元有误。 

（五）关于欧意公司提交的有关左旋氨氯地平制造方法的证据 

本案一、二审中，欧意公司先后提交了 335 专利申请公开说明

书以及授权公告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

案的工艺流程记录、生产记录、河北省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现场检查笔录、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工艺规程 S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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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 一 WO17 ( 00 ）》 等证据，用于证明其系使用自有方

法制造左旋氨氯地平，并未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将 335 专

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备案工艺流程记录、生产记录以及《  马

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工艺规程 SOP 一 MPP 一 WOl7 ( 00 ）》 

进行比较，虽然所述证据中记载的左旋氨氯地平制造方法

在部分原料、用量、具体反应条件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均

是以 L 一（+ ）一酒石酸和 2 一丁酮为原料，对氨氯地平

进行拆分以制得左旋氨氯地平。  

（六）有关现场勘验的事实  

本案二审中，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以实施

335 专利尚需一定的经验、技巧和诀窍为由，曾共同向二

审法院提出现场勘验申请，请求二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

以及相关技术专家对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方法进行现场勘

验，二审法院未进行现场勘验。本案再审期间，中奇公司、

华盛公司、欧意公司以及张喜田均向本院提出现场勘验申

请，请求本院对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方法进行现场勘验，

验证依照欧意公司的 335 专利方法能否制得左旋氨氯地

平。  

2010 年 3 月 23 日，本院审判人员、张喜田的委托代

理人以及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共

同到欧意公司的仓库，对欧意公司购买的试验原料进行现

场取样，每种原料取四份样品，其中一份由张喜田的委托

代理人带回检测，欧意公司留存一份，另外两份交由本院

保存备查。取样后 ,在各方当事人在场并且无异议的情况下，

本院审判人员将原料封存于该仓库的一个保险柜内。在本

院指定的期限内，张喜田未对原料提出异议。2010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 ,本院审判人员、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及其两

名助理人员，以及中奇公司、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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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来到欧意公司进行现场试验。经核对原料封存情况完

好并且各方当事人无异议后，欧意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依照

335 专利实施例 1 记载的原料和配比，分别进行了三组共九

次氨氯地平拆分试验。试验中，工作人员将 60m1 2 一丁酮

溶液陆续加入到氨氯地平溶液中，在 34 ℃  的水浴温度下进

行搅拌反应。其后，工作人员将九次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混

合后，合并进行重结晶，获得试验最终产物。张喜田的委托

代理人对试验获得的母液、沉淀物以及最终产物进行了现场

取样，每份样品取样四份，由张喜田和欧意公司各持一份，

本院留存 2 份备查。试验结束后，在各方当事人确认无误的

情况下，本院对剩余原料再次予以封存。经欧意公司检测，

现场试验获得的最终产物为左旋氨氯地平，纯度为 99.7 % ，

对映体含量值为 99 . 4 。  

现场试验过程中，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对欧意公司现场

试验的有关步骤提出如下异议：1 、依照 335 专利的实施例

1 ，应将溶有 1 克 L 一（+ ）一酒石酸的 2 一丁酮溶液 60 

ml 全部加入氨氯地平溶液后，室温搅拌反应 l 小时。但在试

验过程中，工作人员是将 60ml 2 一丁酮溶液陆续加入，并

且在 34 ℃  的水浴温度下进行搅拌反应。2 、欧意公司将九

次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合并后，再进行后续的重结晶等步

骤，而根据 335 专利的实施例 1 ，应当对九次拆分试验获

得的固体分别进行重结晶。据此，张喜田认为欧意公司采用

的试验方法与 335 专利的实施例 1 不同，不能证明依照 335 

专利可实现氨氯地平的拆分。经欧意公司与张喜田协商，欧

意公司同意进行第二次试验，由三名工作人员分别进行氨氯

地平拆分试验，并将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分别进行重结晶。  

2010 年 4 月 23 日,本院审判人员、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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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司进行第二次试验。经检查，第一次试验后剩余原料封

存情况完好，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未提出异议。但张喜田的

委托代理人以第一次试验时原料可能没有混匀，并且原料一

直由欧意公司保管，第一次试验所用的原料与试验前的取样

可能不一致为由，要求在进行第二次试验之前再次对原料取

样检测。欧意公司认为，张喜田及其委托代理人要求对原料

再次取样检测的目的是拖延诉讼，如果张喜田认为第一次试

验所用的原料存在问题，可以将剩余原料带走检测，无需进

行第二次试验；如果张喜田对试验原料予以认可，可以进行

第二次试验。因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第二次试验未能进行。

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未将剩余原料带走检测。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1 、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

分配是否正确；2 、欧意公司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是否

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3 、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

能否采信。  

一、关于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专

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

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

法的证明。”根据该规定，在此类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由

被诉侵权人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

证责任，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权利人能够证明依照专

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属于新产品 ,并且被诉侵权人制造的产品

与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在认定一项方

法专利是否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时，应当以依照该专利

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为依据。所谓“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

的产品”,是指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而不包括对该

原始产品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产品。根据涉案专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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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 ，虽然其主题名称是“一种从混合物中分离出氨

氯地平的（R ）一（+ ）一和（S ）一（一）一异构体的方

法”，但从权利要求 1 记载的内容看，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

接获得的产品是“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S ）一（一）

一氨氯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R ）一（+ ）一氨氯地平的 L 一酒石酸盐”，其中前者

即为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中间产物，而非左旋氨氯地平本

身；而后者即为制造右旋氨氯地平的中间产物，亦非右旋氨

氯地平本身。由于在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之前，上述中间产物

并未为国内外公众所知悉，可以认定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

获得的产品是新产品，涉案专利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

欧意公司虽提交了辉瑞公司的 238 专利，用于证明涉案专利

不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但由于 238 专利和涉案专利系

分别使用不同的手性助剂 DMSO 、DMSO 一 d6 对氨氯地平

进行拆分，在依照两项专利方法制造左旋氨氯地平或者右旋

氨氯地平的过程中，形成的中间产物并不相同，因此，238 专

利并未公开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不足以证明

涉案专利不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  

虽然涉案专利是一项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但要由被诉

侵权人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

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还须由权利人张喜田证明

被诉侵权人制造的产品与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属

于同样的产品。如前所述，依照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记载的

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S ）

一（一）一氨氯地平的 D 一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R）一（+ ）一氨氯地平的 L 一酒石酸盐” ,张喜

田提供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制造了马来

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并且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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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左旋氨氯地平为原料，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华盛公

司、欧意公司在制造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时，也制

造了“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S ）一（一）一氨氯地平

的 D 一酒石酸盐”中间产物，因此，张喜田提供的证据并

不足以证明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制造的产品与依照涉案专利

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本案不应由华盛公

司、欧意公司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

证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专利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虽然

结论正确，但将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认定为左

旋氨氯地平，明显有误。由于原审法院对依照涉案专利方法

直接获得的产品认定错误，在张喜田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

明华盛公司、欧意公司制造的产品与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

获得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的情况下，即认定由华盛公司、

欧意公司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

责任，亦显然错误。  

二、关于欧意公司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是否落入涉

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欧意公司先后提交了 335 专利

申请公开说明书以及授权公告的发明专利说明书、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工艺流程记录、生产记录、《  马来

酸左旋氨氯地平工艺规程 SOP 一 MPP 一 WOl7 ( 00 ）》 等

证据，用于证明其系使用自有方法制造左旋氨氯地平，并未

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张喜田主张依照上述证据中记载的左旋

氨氯地平制造方法不能实现氨氯地平的拆分，无法制得高纯

度的左旋氨氯地平，并提交了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为

了验证欧意公司依照自有方法能否制得左旋氨氯地平，本院

根据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公司以及张喜田的请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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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意公司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进行了现场勘验，由欧意

公司依照 335 专利中记载的左旋氨氯地平制造方法进行现

场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欧意公司依照 335 专利中记载的方

法，以 2 一丁酮以及 L 一（+ ）一酒石酸为原料实现了氨

氯地平的拆分，制得了含量为 99.7% ，对映体含量值为 99 . 

4 的左旋氨氯地平。张喜田对该试验结果当庭表示认可。  

张喜田虽然对欧意公司现场试验中的有关试验步骤以

及试验原料提出了异议，但这些异议均不能成立。1.关于 60ml 

2 一丁酮的加入方式以及反应温度。从查明的事实看， 335 

专利权利要求 1 中与上述步骤对应的技术特征为“将消旋氨

氯地平和 L 一（+ ) - 酒石酸溶解于含有 2 一丁酮的有机溶

剂中，反应生成 ? 一。”实施例 1 中的对应技术特征为“加

入溶有 1 . 0 克 L 一（+ ）一酒石酸的 60m1 2 一丁酮溶液，

室温搅拌反应 1 小时”。上述技术特征均没有对 2 一丁酮的

具体加入方式以及具体的反应温度进行限定，欧意公司在现

场试验中将 60ml 2 一丁酮溶液陆续加入，并且由于试验当

天气温较低，故在 34 ℃  的水浴温度下进行搅拌反应，并没

有超出上述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因此，张喜田的该项异议

不能成立。2.关于欧意公司现场试验时将九次拆分试验获得

的固体合并进行重结晶。现场试验时，欧意公司确实是将九

次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合并进行重结晶，当张喜田的委托代

理人提出异议后，欧意公司表示同意进行第二次现场试验，

将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分别进行重结晶。但是，在剩余原料

封存情况完好的情况下，张喜田又提出对试验原料进行重新

检测的要求，致使第二次现场试验未能进行。其实，从查明

的事实看， 335 专利实施例 1 中与重结晶对应的技术特征

是：“将所得固体在乙醇中重结晶”，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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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应的技术特征是“再采用乙醇、甲醇或异丙醇溶剂进行

重结晶”。因此，欧意公司将九次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合并

进行重结晶，并没有超出上述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而且根

据本领域的常识，对于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是合并进行重结

晶还是分别进行重结晶，对于能否拆分出左旋氨氯地平并无

影响，因此，张喜田的该项异议亦不能成立。3.关于试验原

料是否真实。庭审中，张喜田对欧意公司现场试验时使用的

原料提出质疑，认为该原料与取样时的原料不同，并且其对

现场试验中取得的沉淀物等样品进行检测后，结果与其自行

完成的对比试验存在明显差异，故怀疑欧意公司在现场试验

时系使用高纯度的左旋氨氯地平作为原料。为支持其主张，

张喜田向本院提交了其自行完成的对比试验报告。事实上，

在对欧意公司购买的试验原料进行取样后，即由本院审判人

员在各方当事人在场并认可的情况下对原料就地进行了封

存，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对原料的取样以及封存并未提出异

议。现场试验开始前，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对原料封存情况

以及试验现场、试验设备进行了检查，在其确认原料封存完

好并且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欧意公司才将原料拆封进行试

验。试验过程中，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及其两名助手对试验

全过程进行了监督，张喜田的委托代理人在此期间并没有对

原料的取用情况提出异议。现场试验结束后，在各方当事人

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本院再次对剩余原料予以封存。综上，

试验原料的取样、封存、使用以及再次封存等均是在各方当

事人的共同监督下进行的，足以保证试验原料的客观、真实。

张喜田仅仅依据其自行完成的对比试验报告，对试验原料的

真实性提出质疑，其真实性与科学性均不足信。因此，张喜

田就试验原料提出的异议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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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意公司的现场试验结果与欧意公司提交的备案工艺

流程记录、生产记录、《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工艺规程 SOP 

一 MPP 一 WOl7 ( 00 ）》  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欧意

公司使用 2 一丁酮和 L - ( + ）一酒石酸为原料，能够实现

对氨氯地平的拆分，制得左旋氨氯地平。与之相比较，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 1 系使用六氖代二甲基亚矾（DMSO 一 d6）

以及 D 一酒石酸为原料，二者使用的原料既不相同也不等

同，欧意公司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庭审中，张喜田亦认为以 2 一丁酮和 L - ( + ）

一酒石酸为原料制造左旋氨氯地平的方法与涉案专利方法

不同，只是认为依照该方法不可能制得左旋氨氯地平。但是，

现场试验结果证明，使用该方法能够制得高纯度的左旋氨氯

地平，因此，欧意公司关于依照自有方法制造左旋氨氯地平

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法院认定欧意公司依照自有方法不能

制得左旋氨氯地平，并据此认定中奇公司、华盛公司、欧意

公司侵犯了张喜田的涉案专利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另需指出的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

一条的规定，方法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只能延及依照该专利方

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即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而不

能延及对原始产品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产品。如前所

述，实施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限定的方法后，直接获得的是

“结合一个 DMSO -d6 的（S ) –(一 )一氨氯地平的 D 一酒石

酸盐”，或“结合一个 DMSO 一 d6 的 (R)一（+ ）一氨氯地

平的 L 一酒石酸盐”，华盛公司、欧意公司生产的马来酸左

旋氨氯地平、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以及左旋氨氯地平，均

属于对上述产品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产品，不属于依

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因此 ,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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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能延及左旋氨氯地平、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

“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认定与该产品能否

直接供消费者使用无关，一审法院以“左旋氨氯地平作为

一种化合物，本身并不能成为直接供消费者消费的产

品，…  …  涉案专利为左旋氨氯地平的拆分方法，依据该

方法不能直接得到产品，而左旋氨氯地平化合物与马来酸、

苯磺酸等经过成盐工艺成为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苯磺酸

左旋氨氯地平后，才真正成为产品”为由，将涉案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延及华盛公司、欧意公司生产的马来酸左旋氨

氯地平及其片剂，适用法律亦显然不当。  

三、关于法源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能否采信  

正如前述，欧意公司依照 335 专利方法已经成功制得

左旋氨氯地平，现场试验结果足以证明法源中心出具的检

验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因此，欧意公司关于该检验报告

不能采信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实，在进行

化学试验时，操作人员的经验以及对操作技巧和诀窍的掌

握程度均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在本

案中，欧意公司在 335 专利的实施例 1 中仅以“将所得固

体在乙醇中重结晶”对重结晶步骤进行了相对概括的描述，

但在现场试验过程中，欧意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对重结

晶步骤进行了认真、细致地观察和操作。因此，虽然法源

中心组织的鉴定人员依照 335 专利无法制得左旋氨氯地

平，但并不足以据此认定欧意公司依照该专利方法亦无法

制得左旋氨氯地平。原审法院忽视了试验操作人员所掌握

的经验、技巧以及诀窍对试验结果可能带来的实质影响，

在欧意公司明确提出其在实施 335 专利时还拥有一定的

经验、技巧和诀窍的情况节 ,对于欧意公司要求由其工作人

员进行试验操作的请求置之不理、轻易采信法源中心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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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报告，以致造成错误判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纠

正。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一条、第五十七

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六

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 ）吉民三终字第

146 号民事判决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 ）长

民三初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喜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0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3000 元、

鉴定费 200000 元，共 204000 元，由张喜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永昌  

代理审判员      李  剑  

代理审判员      罗  霞  

 

 

 

 

 

 

书   记  员      王新  


